
强调增加和改善农业投资

在实现人人粮食和营养安

全方面的极端重要性。

认识到很大一部分农业投

资由农民和小农自身、农

民合作社和其他乡镇企业

开展，其余则由各种各样

的私营部门活动者和政府

提供。

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区域的

小规模农民（其中多为妇

女）在供当地消费的大部

分粮食生产中发挥核心作

用，而且小农是许多发展

中国家农业领域的首要投

资者。

欢迎高级别专家组（高专

组）有关“土地权属与国

际农业投资”报告并充分

注意到所提建议。

充分注意到在粮安委框架

内，于2011年10月3－4日

在开罗召开的“近东及北

非区域粮食安全与营养多

边利益相关者区域研讨

会”报告及所提建议。

因此，委员会促请成员国

政府、国际伙伴及其他利

益相关者落实以下建议：

i. 确保农业领域公共投

资、服务和政策对促进、

扶持和补充小农自有投资

给予必要优先，并特别重

视面临具体困难且需要具

体政策和支持的妇女粮食

生产者；

C有助于 5, 10 & 13
2011年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第37届会议批准了以下关于价格波动
与粮食安全的建议。1

ÌÌ 1	 此为粮安委第（37）届会议最终报告摘录

委员会：

如何提高粮食安全并增加注重
小农的农业投资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政策建议

核心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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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确保农业政策和公共投

资优先重视粮食生产和营

养，加强地方和传统粮食

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的抗冲

击能力，重点是加强小农

可持续粮食生产，减少收

获后损失，增加收获后的

附加值，培育纳入小农参

与的地方、国家和区域粮

食市场，包括运输、储存

和加工；

iii. 确保公共政策和投资

在农业投资者之间结成

伙伴关系方面发挥催化作

用，其中包括私营与公共

部门、农民合作社与私营

部门以及私人与私人之间

的伙伴关系，以确保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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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得到这些伙伴关系所

提供的服务和保护；认识

到在许多情况下，国家要

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小农

获得信贷、技术、推广服

务、保险及市场；

iv. 充分重视小规模经营

农业面临的新市场及环境

风险，对投资、服务和政

策进行设计，力求缓解风

险并加强小农对这些风险

加以管理的能力。把农业

投资与对环境可持续性的

考量联系起来；

v. 积极动员代表小农和农

业工人的各种组织参加农

业投资政策的制定、实施

和评价以及农业和粮食价

值链投资方案的设计；

委员会还进一步：

vi. 鼓励各国政府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按照“绘制国

家层面粮食安全行动图”

框架内的决定，向委员会

报告为协调国际、国内私

营和公共部门对农业的投

资与粮食安全关注而采取

的行动，包括在落实上述

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并

交流各国所汲取的经验教

训。这项报告活动应通过

在国家层面体现改革后粮

安委所提包容性远景的多

方行动者论坛加以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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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的磋商工作，以奠定小农

农业投资的基础；

ix. 支持在粮安委内部发

起一个范围广泛的磋商进

程，为加强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负责任农业投资

制定原则并争取扩大对这

些原则的认同；认识到这

一磋商进程的第一步将是

确定任务范围，包括这些

原则的范畴、宗旨、目标

对象和结构，以及磋商进

程的形式，兼顾包括粮农

组织、农发基金、贸发会

议和世界银行制定的“负

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在内

的现有框架情况。这一磋

商进程将在“国家粮食安

全背景下的土地、渔业及

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

准则”得到批准后立即启

动，由粮安委主席团在联

合秘书处的协助下进行监

督，期间将与咨询小组密

切合作并吸收所有感兴趣

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最终

将这些原则提交粮安委研

究。磋商进程将努力确保

与“国家粮食安全背景下

的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

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保

持一致和互补；

x. 敦促把“注重小农的投

资”明确认定为负责任企

业农业投资的鉴别标准。

该术语的界定应在负责任

农业投资磋商会议上予以

专门考虑；

xi. 要求粮安委秘书处与

咨询小组合作，根据各利

益相关方提供的信息，编

写一份关于上述建议实施

情况的综合报告，提交粮

安委研究。

vii. 要求高专组考虑到可

获得的资源，在今后的工

作计划中进行一项比较研

究，对不同背景下小农农

业投资的制约因素进行分

析并提出克服这些制约因

素的政策方案，兼顾农发

基金和粮农组织在农委中

就这项专题开展的工作，

以及其他主要伙伴的工

作。这项研究应包括对小

农与国内和区域市场食品

价值链之间的衔接战略以

及对各类经验教训进行比

较评估，还要对公共与私

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农民合作社与私营部门之

间以及私营部门与私营部

门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小农

的影响进行评估；

viii. 认识到迫切需要最终

完成“国家粮食安全背景

下的土地、渔业及森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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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所有利益相关方

都能藉此共同努力，确保人人获得粮食安全和营养 

ĈĈ fao.org/cfs/zh

� cfs@fao.org

更多信息

政策建议是粮安委《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的一部分。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hlpe/hlpe_documents/HLPE_Reports/HLPE-Report-6-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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